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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trend of media converge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which has caused a great impact on 
traditional media to a certain extent. Many traditional rule of law newspaper reports, gradually ignored or even forgotten, newspaper, 
radio and television news media, must be aware of the change,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quickly adapt to the era of the media 
context development,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media advantages, and actively learn and learn new media mode of communication and 
propaganda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news form and content, to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media in social propagation 
force and influe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ule of law repo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media, puts forward an effective path to help the rule of law reports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influence,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industry ins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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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语境下如何提升法治类报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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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媒体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很多传统的法治类报刊
报道，逐渐被人们忽视甚至是遗忘，报社、广播电视等新闻传统媒体，必须意识到这一变化，与时俱进，快速适应融媒体
语境下的时代发展，将自身的传媒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并积极借鉴和学习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宣传技术，创新法治类新闻
报道的形式和内容，以推动传统媒体在社会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基于此，论文结合目前融媒体背景下法治类报道存在的
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助力法治类报道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以供业内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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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闻报道是社会舆论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法

治类报道是立足于当前法治社会下所形成的一项具有严肃

性、规范性、突发性和时效性的新闻题材。不管是在广播电

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中，还是现如今的新媒体平台，法治类

报道的新闻都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发展个性，是公众密切关注

的焦点话题，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板

块。从小了说，法治类新闻报道能够在实践中对公众进行法

制宣传，促进法治社会和谐发展，往大了说，法治类新闻

报道对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基于融媒体语境下，法治类新闻媒体工作者如何摆脱存

在的客观性问题，加强新闻报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助力我

国更好的法治发展，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2 当前融媒体背景下法治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

2.1 存在“泛标签化”“大众化”的报道倾向
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千篇一律的内容和

毫无新意的话题，这种就如同在生产流水线上反复重复相同

的动作，虽然付出了劳动，但所有的成果都是一样的，毫无

营养价值可言，我们也将其称为“泛标签化”。

“泛标签化”理念的出现，也暴露出新闻工作者在报

道中的两大问题，其一就是在报道中为了突出主要新闻人

物，对其打上标签以突出该人物的特征，本质上是为了彰显

人物的独一无二，吸引更多人关注，但多篇新闻报道都采用

这类方法，反而适得其反，彰显新闻内容的“大众化”；其

二则是在事先编排好的内容框架上，给报道的人物贴上一个

标签，从而导致观众产生认知偏差。融媒体背景下的法治类

新闻，更讲究报道内容的唯一性、绝对性，这种“泛标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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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不仅不利于新闻报道的自身传播力建设，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对媒体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2.2 法治类报道的内容欠缺一定深度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碎片化”的阅读方式，

促使他们在接收新闻信息的时候，更善于抓住核心要点。然

而，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网络上千篇一律的信息太多，

导致当前的很多新闻报道为了博取一定的流量，过于追求发

布报道的速度，从而忽略了对内容的深入剖析报道，经常性

地去做一些简单的复制粘贴、充当“标题党”获取点击率，

采用一些猎奇、夸张的文字或语言去吸引大众注意……这些

极度缺乏新闻深度的报道方式，对于法治新闻媒体来说，过

度追求感官和视听上的刺激，背离了法治新闻报道建设的初

衷，虽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大众关注，起到一定的传播

效果，但是在提升公众法律素质方面，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3 法治类报道关于人文关怀的内容不足
法治新闻报道的最根本目的在于进行法治知识的宣传

和普及，在这一点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际的

报道过程中，大部分的法治类新闻工作者，对于如何依法维

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如何尊重采访对象的权利上，还是不够

重视，且在进行采访、报道之前，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去对采

访者的实际情况和人生境遇等问题，去进行深度的挖掘和了

解，缺乏对采访对象和公众的人文关怀，这些问题的出现，

都会影响到法治类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2.4 法治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有待提高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选择从事法

治类报道，虽然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他们的职业素养呈现出

参差不齐的情况。这是因为法治新闻除了需要从业者具备基

本新闻报道的共性要求外，还需要其能够拥有一定的法学素

养和法律知识，而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法治类新闻工作者，

都缺乏充分的法律专业知识，使得其在进行法治类报道时，

缺乏对法律专业术语的合理运用，对新闻事实的陈述也不够

客观和公正。另外，由于对法律版块的不熟悉，导致法治新

闻工作者们在新闻的选题上经常是老调常谈，采访中也无法

大施拳脚，影响到新闻的报道质量，从而对法治类新闻报道

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提升造成不小的影响。

3 融媒体背景下提升法治新闻报道传播力和
影响力的路径

3.1 明确法治新闻定义，追求报道独家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机构、个人为了得到一定的曝

光和社会影响力，就会选择把同一条新闻透露给多家媒体，

由此，人们很容易一条相同内容的新闻信息被反复接收，虽

严重暴露出法治类新闻报道的“泛标签化”“大众化”问题，

但也使得新闻报道的唯一性和独家性更显珍贵。针对此类现

象，作为新闻媒体，首当其冲要做的应该是改变对法治类新

闻报道的认识，重视对法治新闻的独家性追求，明确法治新

闻定义。

一方面，我们要明确认识到，并不是最新、最热的新

闻事件才具备独家报道的价值，在中国以往的一些法治类新

闻报道中，也隐藏着独家新闻。例如在 2022 年，《法治日

报》专版刊发《新业态用工形式多 劳动者权益须保障》一文，

专题特别针对今年以来烟台法院审理的 4 起涉及新业态劳动

者权益保护相关案件进行详细报道。这种法治报道乍一看虽

属社会现象，但其实报道中所提及的 4 起涉及新业态劳动者

权益保护相关案件，每一条报道都围绕“劳动者权益”进行

了深度报道，我们不可能将深度报道等同于独家报道，但深

度报道的法治新闻通常具备一定的独家性。

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尤其是纸媒单位，除了关注社会

热点，适时进行与法治类新闻报道的结合外，也要从主题策

划的角度，挖掘和分析可能成为独家新闻或深度报道的法治

新闻，从细节处进行报道的切入，在进行法治新闻的采写、

编辑过程中，致力于去标签化的报道方式，多去从普通人的

视角编辑新闻内容，保证新闻报道人物的平等性，在实际的

采访报道中重视真实信息的获取，要学会去利用媒体人敏锐

的鉴别力，严谨审慎地去客观分析事件的发生起因，在报道

时避免主观与片面，从新闻的本质出发，不断抽丝剥茧，发

现新闻的内在价值，这样方能促进法治新闻在传播过程中形

成较高的公信力。

3.2 围绕法治领域突出法治报道特色，壮大法治读

者队伍
基于当前的融媒体背景下，法治媒体要想有效拓宽法

治类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就必须围绕“法”字做文

章，对法治类报道深入透彻到立法、纪检监察和相关行政执

法机关的层面，与公检法司等单位深刻绑定，做好重大时政

类、政法类、综治类新闻的报道工作。一方面，随着监察法

的出台，国家反腐倡廉监察大队体系进一步建立，因此，法

治类新闻报道媒体人就要与时俱进，积极主动去结合报社的

定位，拓展报道空间，努力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方面的报道；

另一方面，也要把对法治新闻宣传的眼光放长远，将报道的

触角伸向除政法系统以外的部门。例如，《河南法制报》在

2015 年以来，就陆续和税务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合作，

先后推出《税法天地》专版、《平安校园》专版、《健康与

法》专版等，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法治类新闻报道的范围，

收获了大批的法治读者。

3.3 重视对法治报道的统一性，提供广受欢迎的新

闻产品
在进行法治类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对法治

栏目内容的统一策划、对采编记者力量的统一调配以及对新

闻作品的统一发布，力求法治类新闻报道的绝对严谨性、专

业性和权威性。

一是栏目内容统一策划。在当前新闻形态千变万化的

融媒体语境下，报社新闻媒体要深化采编部门的工作属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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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机制，确保法治类新闻报道在主题上的统一策划和新闻

素材的统一采集，实现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内容的协同性，

彰显法治类新闻报道的严谨性和可看性。

二是采编力量统一调配。关注报纸媒体中的新媒体采

编队伍，调动优质的采编力量到新媒体团队中，采取全员竞

聘制的方式，激发媒体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让更有

想法、更有能力的法治新闻人站在重要的主战场，从而为媒

体单位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有“粘”度的新

闻产品，做到优质内容深度挖掘、深度加工、深度解读、深

度传播，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三是新闻作品统一发布。在对法治新闻作品的报道上，

要严格把关好准确、权威、专业的采编形式和报道内容，结

合新媒体平台、大数据技术中体现的社会热点、疑点，告别

“信息纸”“新闻纸”的报道模式，转而向“思想纸”“观

点纸”进一步发展，通过互动、引发点赞评论的方式，去获

取到更多读者受众的主动关注，让纸媒在潜移默化中忽略掉

静态的表述方式，实现“内容为王”。

3.4 利用融媒体技术，实现法治新闻报道的高效传播
优秀的法治新闻报道必须适应当下融媒发展趋势和新

媒体语境，打破传统报道思维，做到“内容为王、渠道为魂”。

首先，新闻工作者要利用融媒体技术，从以往单一、生硬的

法治说教报道中跳脱出来，以新媒体平台发力的形式，去展

现生动形象的新闻事件，引导大众正确的社会舆论观和价

值观，比如通过情景再现的报道形式，还原真实法治案件，

加深观众对新闻报道的印象；其次，利用电子数字报、微信

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上，将法治类新闻

报道的内容进行大量曝光，让法治类的新闻报道内容以更加

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增强大众与纸媒之间的黏

性，从而起到宣传的良好效果；最后，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

平台下设的各种功能，如群众来信、评论留言、点赞等，实

现新闻媒体与群众之间的“双向奔赴”，在增加新闻素材来

源的同时，也可以收获到更多的读者群众，同时，也可以采

取微信视频号直播互动的形式，特邀专业的法律专家、顾问

对社会上的法律问题、热点事件进行详细讲解，并免费向有

需要的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

社会在法律知识上的普及和宣传，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

3.5 培养全媒体法治报道采编人才，激活媒体融合

的中坚力量
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媒体之间的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时代的革新进步，培

养优秀人才，促进媒体人才的竞争，也是推动社会竞争力的

一大内生动力。因此，新闻媒体要重视对全媒体法治报道采

编人才的培养和深度挖掘，激发其工作热情，加强其法律素

养和职业素养。一方面，要致力于纸媒工作者对新媒体平台

的热衷追求，通过组织新闻业务的培训会、座谈会，强化互

联网思维，培养他们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和知识的意识；另

一方面，要求采编人员不仅要熟练本专业的技能，更要做法

治与报道的“通才”，既要有“笔尖”之功，练就能在纸上

笔走龙蛇的“大手笔”，也要有“指尖”之力，成为能在网

络上激浊扬清的“键盘侠”。另外，也要严格要求新闻记者

在法治类新闻报道工作中，规范法律术语的运用，确保法律

术语的准确性和专业性，以免给受众传达不准确不全面甚至

错误的新闻信息。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报社、广播电视

等新闻传统媒体在法治类新闻报道中，除了立足于自身原有

的传媒优势，法治新闻工作者必须明确法治新闻定义，追求

报道独家性，并积极围绕法治领域突出法治报道特色，壮大

法治读者队伍，重视对法治报道的统一性，为大众提供广受

欢迎的新闻产品，报社媒体要利用融媒体技术，重视对全媒

体法治报道采编人才的培养，实现法治新闻报道的高效传

播，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学法、知法、守法的健康风气，致力

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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